[bookmark: _GoBack]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采购内容：镇江经开区大港片区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作业服务包1包2。
2、以江苏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和维护指南（苏建城管〔2023〕60号）、江苏省垃圾分类小区评价标准（修订版）、镇江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为依据，对大港片区56个住宅小区实施垃圾分类作业服务招标，覆盖楼栋数1075幢，户数42320户。服务期为三年，合同一年一签。另为保证本区垃圾分类服务市场的长期有效竞争和稳定发展，每个投标供应商最多可中1个采购包，本项目各采购包的中标人不得为同一投标人，包1、包2兼投不兼中。开标评标顺序为包1包2。
3、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本项目，也不得将本项目肢解后向他人分包，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承包合同。
4、包1：大港新城苑、紫竹苑等共计28个住宅小区，服务户数18880户，预算为146.20万元/年；
包2：大港皓月苑、天星苑等共计28个住宅小区，服务户数23440户，预算为151.09万元/年。
5、根据江苏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和维护指南（苏建城管〔2023〕60号）、江苏省垃圾分类小区评价标准（修订版）、镇江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对大港片区56个住宅小区按照四分类，实施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全链条服务。
（1）小区居民用户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和人员培训，以及垃圾分类置换、兑换专项活动的宣传推广；
（2）垃圾分类相关基础设施、设备配置及维护；
（3）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有害垃圾暂存库等配套建设和运营；
（4）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运营及相关数据和台账服务。

二、技术要求
（一）服务内容与标准
包1
	序号
	小区名称
	小区地址
	楼栋数（幢）
	住户数
	拟投放普通桶数量
	分类亭
	分类房
	拟投放宣传设备
	督导员

	
	
	
	
	
	可回收桶
	有害桶
	其他垃圾桶
	厨余桶
	
	
	信息栏
	宣传栏
	

	1
	新城苑
	吉祥街9号
	67
	2342
	67
	2
	67
	5
	0
	0
	2
	1
	1

	2
	紫竹苑
	新禧路北，东丰路南
	23
	3246
	23
	2
	23
	6
	3
	0
	2
	1
	2

	3
	✬龙泉新苑
	烟墩山路176号
	21
	2694
	21
	2
	21
	5
	0
	0
	2
	1
	1

	4
	✬荔湾城
	港中路229号
	10
	624
	10
	1
	10
	1
	2
	1
	2
	1
	1

	5
	吉祥苑
	吉祥街以北，港中路以西
	28
	1340
	28
	2
	28
	3
	0
	1
	2
	1
	1

	6
	✬金港花园
	赵声路西
	15
	380
	15
	1
	15
	1
	1
	0
	2
	1
	1

	7
	✬凯悦山庄
	赵声路西，通港路东
	33
	66
	33
	1
	33
	1
	0
	1
	2
	1
	

	8
	✬御都花园
	东丰路9号
	20
	580
	20
	1
	20
	1
	2
	0
	2
	1
	1

	9
	湘华小区
	赵声路以东，兴港西路以南
	5
	81
	5
	1
	5
	1
	1
	0
	2
	1
	1

	10
	金水湾小区
	赵声路以东，兴港西路以南
	2
	178
	2
	1
	2
	1
	1
	1
	2
	1
	

	11
	✬世纪花苑
	赵声路西
	9
	275
	9
	1
	9
	1
	1
	0
	2
	1
	1

	12
	✬紫晶香郡
	赵声路68号
	24
	812
	24
	1
	24
	2
	1
	1
	2
	1
	1

	13
	港龙小区
	通港路东
	5
	132
	5
	1
	5
	1
	1
	0
	2
	1
	

	14
	✬金樱苑
	圌中路北、港中路西
	16
	574
	16
	1
	16
	1
	0
	0
	2
	1
	1

	15
	港中新村一区
	宏成路北、港中路西
	21
	677
	21
	1
	21
	1
	0
	0
	2
	1
	

	16
	港中新村二区
	宏成路南、港中路西
	15
	633
	15
	1
	15
	1
	1
	1
	2
	1
	1

	17
	✬港中新村三区
	万兴里路北、学林路东
	8
	244
	8
	1
	8
	1
	1
	1
	2
	1
	1

	18
	丽景花苑
	港中路西、万兴路北
	4
	148
	4
	1
	4
	1
	1
	1
	2
	1
	

	19
	港中新村东四区
	宏成路北、圌中路南
	17
	570
	17
	1
	17
	1
	1
	1
	2
	1
	1

	20
	✬港中新村西四区
	宏成路北、港口路东
	12
	367
	12
	1
	12
	1
	0
	0
	2
	1
	1

	21
	✬港中新村五区
	宏成路南、赵声路东
	9
	270
	9
	1
	9
	1
	1
	0
	2
	1
	

	22
	✬港中新村东七区
	赵声路西宏成路南
	7
	258
	7
	1
	7
	1
	1
	1
	2
	1
	1

	23
	港中新村西七区
	港口路西宏成路南
	16
	422
	16
	1
	16
	1
	0
	1
	2
	1
	1

	24
	✬银杏家园
	港口路西宏成路北
	15
	417
	15
	1
	15
	1
	0
	1
	2
	1
	1

	25
	✬港湾花园
	港口路东临江路北
	36
	1032
	36
	1
	36
	2
	0
	0
	2
	1
	

	26
	紫荆花苑
	兴港西路44号
	5
	94
	5
	1
	5
	1
	1
	0
	2
	1
	

	27
	怡人家园
	兴港西路16号
	2
	64
	2
	1
	2
	1
	1
	0
	2
	1
	

	28
	万科金域铭居（南区）
	扬子江路
	12
	360
	12
	1
	12
	1
	1
	1
	2
	1
	1

	合计：
	457
	18880
	457
	32
	457
	45
	22
	13
	56
	28
	20





包2
	序号
	小区名称
	小区地址
	楼栋数（幢）
	住户数
	拟投放普通桶数量
	分类亭
	分类房
	拟投放宣传设备
	督导员

	
	
	
	
	
	可回收桶
	有害桶
	其他垃圾桶
	厨余桶
	
	
	信息栏
	宣传栏
	

	1
	✬皓月苑
	扬子江路南
	18
	2380
	18
	2
	18
	5
	0
	1
	2
	1
	1

	2
	✬天星苑
	扬子江路56号
	12
	1242
	12
	1
	12
	2
	0
	0
	2
	1
	1

	3
	瑞鑫嘉园
	银河路92号
	29
	4138
	29
	2
	29
	8
	0
	0
	2
	1
	2

	4
	✬银山鑫城铃兰苑
	港中路8号
	16
	608
	16
	1
	16
	1
	2
	0
	2
	1
	1

	5
	✬银山鑫城金香苑
	港中路8号
	16
	532
	16
	1
	16
	1
	0
	0
	2
	1
	

	6
	✬银山鑫城紫荆苑
	港中路8号
	18
	630
	18
	1
	18
	1
	2
	1
	2
	1
	1

	7
	✬银山鑫城米兰苑
	港中路8号
	19
	696
	19
	1
	19
	1
	2
	0
	2
	1
	1

	8
	✬银山鑫城玉兰苑
	港中路8号
	33
	1248
	33
	1
	33
	2
	0
	1
	2
	1
	

	9
	✬翠竹苑
	新禧路以南、赵声路以西
	56
	2344
	56
	2
	56
	5
	0
	0
	2
	1
	1

	10
	✬逸翠园小区
	赵声路111号
	45
	1613
	45
	2
	45
	3
	2
	0
	2
	1
	1

	11
	✬朗香郡
	港中路108号
	16
	488
	16
	1
	16
	1
	0
	0
	2
	1
	1

	12
	通都雅寓
	通港路以西、铁路桥以南
	4
	72
	4
	1
	4
	1
	1
	1
	2
	1
	1

	13
	四海家园
	通港路以东、铁路桥以北
	2
	198
	2
	1
	2
	1
	1
	0
	2
	1
	

	14
	✬海德公园
	赵声路1号
	133
	1770
	133
	2
	133
	4
	3
	1
	2
	1
	1

	15
	✬名人府
	金港大道118号
	27
	530
	27
	1
	27
	1
	0
	0
	2
	1
	1

	16
	✬宝地名邸
	银环路100号
	6
	347
	6
	1
	6
	1
	0
	0
	2
	1
	

	17
	金港生活广场
	通港路137-106号
	1
	
	1
	1
	1
	1
	1
	1
	2
	1
	

	18
	银山鑫城玫瑰苑
	港中路8号
	14
	445
	14
	1
	14
	1
	1
	0
	2
	1
	1

	19
	✬银山鑫城牡丹苑
	港中路8号
	10
	148
	10
	1
	10
	1
	1
	0
	2
	1
	

	20
	银山鑫城新天地商铺
	港中南路8号
	7
	277
	7
	1
	7
	1
	1
	0
	2
	1
	

	21
	✬港城尚府
	赵声路226号
	11
	403
	11
	1
	11
	1
	0
	1
	2
	1
	1

	22
	✬铭庭苑
	赵声路228号
	8
	417
	8
	1
	8
	1
	1
	0
	2
	1
	

	23
	✬御景湾
	金港大道133号
	17
	500
	17
	1
	17
	1
	0
	1
	2
	1
	1

	24
	✬盛世家园荣域阁
	赵声路123号
	59
	446
	59
	1
	59
	1
	0
	1
	2
	1
	1

	25
	✬盛世家园逸品居
	赵声路123号
	10
	482
	10
	1
	10
	1
	0
	0
	2
	1
	

	26
	✬盛世家园湖韵轩
	赵声路123号
	9
	793
	9
	1
	9
	2
	0
	0
	2
	1
	

	27
	九悦澜庭
	港中路
	9
	213
	9
	1
	9
	1
	0
	2
	2
	1
	1

	28
	桂语兰庭
	港南路
	13
	480
	13
	1
	13
	1
	1
	1
	2
	1
	1

	合计：
	618
	23440
	618
	33
	618
	51
	19
	12
	56
	28
	19


注：上述标✬的小区为省级达标小区，采购包的作业量汇总和采购需求为基本信息，仅供投标人参考，投标人应自行前往实地勘测核实并测算费用。

三、设备设施最低需求表
	序号
	项目
	数量
	备注

	
	
	包1
	包2
	

	1
	可回收桶
	457
	618
	按省标要求配备，分配见上表。具体要求见1）

	2
	有害桶
	32
	33
	按省标要求配备，分配见上表，具体要求见2）

	3
	其他垃圾桶
	457
	618
	按省标要求配备，分配见上表。具体要求见3）

	4
	厨余桶
	45
	51
	按省标要求配备，分配见上表，具体要求见4）

	5
	垃圾分类房（已建）
	13
	12
	已建成的为上表中垃圾房数字，需日常运维；剩余则须按要求新建，具体要求见5）

	
	垃圾分类房（新建）
	4
	4
	

	6
	垃圾袋（可降解）
	按需
	垃圾桶每天一个，一组4个；
有害垃圾桶每月每桶2个。具体要求见6）

	7
	垃圾分类亭
	22
	19
	日常维护

	8
	宣传栏
	28
	28
	按省标要求，信息栏、宣传栏分配见上表；具体要求见7）

	9
	信息栏
	56
	56
	

	10
	宣传标语、指引牌
	457
	618
	宣传标语每栋一个；指引牌按需设置。具体要求见7）

	11
	可回收物电动收集车
	2
	2
	具体要求见8）

	12
	有害垃圾电动收集车
	1
	1
	

	13
	厨余垃圾电动收集车
	1
	1
	

	14
	数据监控
	1
	1
	具体要求见9）

	15
	分拣中心
	1
	1
	包1、包2可共用并平摊费用，具体要求见10）


1、可回收桶
按照江苏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和维护指南（苏建城管〔2023〕60号）相关要求，可回收物容器为蓝色，色标为PANTONG647C，设置容量≥240L塑料容器，需满足项目运行服务需要。
2、有害垃圾桶
按照江苏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和维护指南（苏建城管〔2023〕60号）相关要求，有害垃圾桶为红色，色标为PANTONG703C，箱体尺寸不得小于：高1300mm 长 900mm 厚度 640mm
产品要求：具有防盗功能的塑料容器，需有过期药品投放口、灯管灯泡投放口、废旧电池投放口、防盗锁、易识别标贴等。需满足项目运行服务需要。
3、其他垃圾桶
 按照江苏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和维护指南（苏建城管〔2023〕60号）相关要求，其他垃圾桶为黑色，色标为PANTONG5477C；设置容量≥240L塑料容器，需满足项目运行服务需要。
4、厨余垃圾桶
按照江苏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和维护指南（苏建城管〔2023〕60号）相关要求，厨余垃圾桶为绿色，色标为PANTONG562C，设置容量≥240L塑料容器，每桶配备破袋设施，投放点位配备简易洗手台，需满足项目运行服务需要。
5、垃圾分类房（新建）
根据省标要求，新建垃圾分类房的建设面积不少于10M2，满足四分类要求，包含但不限于洗手池、冲洗池、垃圾桶、排风扇、臭氧机、紫外线灯、空气隔扇、水电表、垃圾房内外立面基本的垃圾分类宣传广告布置等，满足垃圾分类投放、收运、冲洗、消杀等需求，并符合安全建设要求，中标单位须考虑建设全过程的矛盾协调和安全问题，并全权处理问题矛盾协调，如出现一切问题由中标单位负责。
6、有害垃圾收纳袋
材质：90D牛津布，背板加厚
尺寸：不低于350*600mm
其他要求：表面胶印相关分类标识
灯管收纳尺寸：350*160mm
药品电池收纳尺寸：220*160mm	收纳废旧灯管、过期药品、电池。
需满足项目运行服务需要。
7、宣传栏、公示栏、宣传标语、指引牌等
按照省标要求设置宣传栏、公示栏以及宣传标语。宣传栏要求设置在小区主要活动场所、主出入口、人行主通道任意地点，展示垃圾分类基本情况，分类种类，分类投放点布局图，投放时间，分类收运方式，投诉举报，垃圾分类知识等。要求内容清晰完整，尺寸大小不低于1.2米*2米。信息栏要求设置在小区明显位置，内容包含物业、社区、环卫、桶边督导员等岗位职责网络图，小区基本信息、投放收运时间、激励红黑榜等。宣传标语要求每栋楼内或附近要设置至少一处宣传标语。指引牌要求按需设置，能有效指引居民找到分类投放点位置。
8、垃圾分类收运车辆
每个采购包配有2辆可回收物收运车、1辆有害垃圾收运车、1辆厨余垃圾收运车，按照江苏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和维护指南（苏建城管〔2023〕60号）中的收运车辆要求，车辆外观符合垃圾分类标志，密闭运输，容量符合采购包需求，安装定位系统，并可接入监管平台。
9、数据监控
在垃圾分类房安装实时监控，能够清晰了解垃圾分类房投放情况，端口开放方便采购人随时查看。
10、分拣中心(含有害垃圾暂存库）
中标人需购买或租赁可回收分拣中心（含有害垃圾暂存库），并完成基础装修，要求面积不低于100m2，提供分拣中心设备、安装和运营维护。其中分拣中心内必须含：分拣平台、分拣传送带、打包机、叉车（含托盘）、场地监控等。（包1、2可共用，可平摊费用）
四、具体参数要求：
a、 处理规模：8t/d。
b、 处理对象及进料成分：分类收集的混合可回收物，主要包括纸张、塑料、金属、玻璃等。
c、 土建及水电按工艺配置：电子磅房、临时储存区、分拣车间、资源仓库。
d、 符合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三化”原则。
e、 所选设备适应于服务区域垃圾的特性。
f、 设备选型、结构设计合理，同时兼顾节约投资，降低能耗和运行成本的要求，力求简单实用，尽可能提高垃圾处理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减少工人操作的劳动强度。
g、 所有设备维护、检修方便；易于磨损、腐蚀、老化或需要调整、检查和更换的零部件要求拆卸方便，易于更换及修理。
五、人员最低配备要求
	序号
	人员类型
	数量

	
	
	包1
	包2

	1
	管理人员
	2
	2

	2
	督导员
	20
	19

	3
	运输人员
	2
	2

	4
	分拣中心人员
	1
	1

	总计
	25
	24


六、运营模式、宣传活动和收运要求：
 1、运营模式：
（1） 为小区居民建立用户账户，登记投递信息，并根据投递情况建立居民投放档案。
（2） 按照省标要求，在集中收集点配备督导员，按照定时定点投放原则，负责点位内日常维护以及投放时间内的分类宣传、督导和登记工作。
（3） 按照省标要求，负责小区内各类分类宣传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制作横幅、标语、垃圾分类入户宣传、地面宣传、微信业主群宣传、积分兑换活动等，用来引导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活动规模视小区规模而定。必须积极参与我区关于垃圾分类的各项宣传、教育培训等工作。
（4） 各小区市场化运作后，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以及厨余垃圾由投标方负责收运和处置。投标方需对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以及厨余垃圾建立台账数据，定期上报给招标方。
2、宣传活动：
项目相关人员制定分类宣传方案，做到年度有方案，月度有计划，每月有总结。宣传方式包含但不限于入户宣传、媒体宣传、广场活动、微信推送等多种途径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引导，活动正常。
1）在小区醒目位置设置公示栏，内容公示小区垃圾分类责任人，社区、物业、环卫、桶边督导员等岗位职责网络图，投放时间，激励红黑榜。要求职责清晰合理，每月更新。
2）在小区主要活动场所、主出入口、人行主通道任意地点设置垃圾分类宣传栏，展示垃圾分类基本情况，分类种类，分类投放点布局图，投放时间，分类收运方式，投诉举报，垃圾分类知识等。要求内容清晰完整，尺寸大小不低于1.2米*2米。
3）在小区内组织人员开展入户宣传，向用户发放分类物料（包含但不限于分类手册、积分卡等），传播垃圾分类信息、投放知识、投放位置、普法教育等，引导居民参与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活动。（每季度入户宣传不少于实际入住户数的25%，记录完整工作台账。）
4）其他宣传活动：（可采用以下方式进行宣传）
微信宣传：在小区业主微信群里，每月至少发布2次垃圾分类宣传信息，内容包含投放设施位置、呼吁居民参与、普及分类知识等。
地面宣传：在小区每季度开展不少于1次的垃圾分类各种形式的地面宣传活动（不含入户宣传），每年需举行不少于1场大型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相关活动方案需提前提交甲方进行审核。
积分激励：可在小区内进行投放积分奖励兑换，根据可回收物市场价折算积分，1积分等于1分钱。厨余垃圾每天每户两次，每次每户不低于5分。有害垃圾每天每户最多两次，每次每户不低于5分。以此正向引导激励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其他多元化宣传手段。
3、收运要求：
    1）可回收物：可回收物由投标方负责收运，收运车辆按照每小区2次/天收运(提供收运时间表和线路图），并在分拣中心进行二次分拣处置，中标后需与有资质的第三方物回公司签订可回收物处置合同。整个收运流程，工作人员要详细记录回收情况，建立规范的收运台账，并保留数据资料，以便总结经验和计量核算。
2）有害垃圾：有害垃圾由投标方负责收运，收运车辆按照每小区1次/周收运(提供收运时间表和线路图），并运输至指定地点，中标后需与有资质的第三方签订处置合同，并承担处置费用。整个收运流程，工作人员要详细记录回收情况，建立规范的收运台账，并保留数据资料，以便总结经验和计量核算。
  3）厨余垃圾：厨余垃圾由投标方负责收运，收运车辆按照每小区1次/天收运(提供收运时间表和线路图）。中标单位需与有资质的第三方签订处置合同，并承担处置费用。整个收运流程，工作人员要详细记录回收情况，建立规范的收运台账，并保留数据资料，以便总结经验和计量核算。
  4）其他垃圾：小区内其他垃圾由原环卫收运单位进行收运。
  5）工作人员在作业期间，要保证垃圾箱摆放整齐，无残缺、破损，封闭性好、外观整洁，箱内无积存。并定期对分类箱、分类亭及周边进行维护保养清洗，保持其干净、无污渍、正常运行（定期对分类收集容器进行清洗，分类亭每季度至少除锈刷漆一次）。
七、服务质量要求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以及江苏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和维护指南（苏建城管〔2023〕60号）办法，实施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全链条服务。主要包括内容如下：
1、可回收物：适宜回收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等。
2、有害垃圾：《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源危险废物，包括灯管、家用化学品和电池等。
3、厨余垃圾：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包括家庭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厨余垃圾等。
4、其他垃圾：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外的生活垃圾。
5、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对可回收物进行分选、拆解、剪切、破碎、清洗、打包、储存等专业化和规模化初加工，为利用企业提供合格再生原料的场所。
6、进行减量化考核，要求对照分类前，实行垃圾分类后要逐年减量。
7、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正确率均需达到省市区相关要求。
八、对参与本项目投标人的其他要求
参与本项目投标人除具备投标人应具备的条件外，还应符合下列条件（请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证明资料或承诺，承诺函格式自拟）：
1、具备对投标采购包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作业能力和相关人员、作业设备、机具。
详见《设备设施最低需求表》《项目人员配备表》
对需求表中要求配备的车辆，需完全满足采购人要求，各项参数达标，能正常使用，投标人拟投入车辆必须在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到位。车辆购置期间，中标人应自行调配其他同类车辆以保证项目正常实施。
2、 本项目包1包2的项目人员工资、待遇应符合劳动、社保等各类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3、 本项目应合理安排作业类型的人员与车辆，保证作业质量达到《江苏省垃圾分类小区评价标准（修订版）》要求。且中标方必须优先考虑接收中标采购包上现有的垃圾分类人员并提供承诺。
4、 作业车辆、机械设备均具有防抛洒滴漏、臭味扬溢扩散和安全警示装置，分类运输车辆严格按照《江苏省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和收运设施配置指南（试行）》喷涂颜色，按照《江苏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和维护指南》（苏建城管〔2023〕60号）设置标志。
5、 合同期内，因拆迁、施工等原因，而减少作业量的需及时上报采购人认可（15日内），不得自行停工，或改变作业时间与方式。如有不报或上报不及时，其减少作业量的时间由采购人确定。
6、 具备健全的技术、质量、安全监管制度，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有效执行。
7、 投标人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8、 项目经理具备大专以上（含大专）文化程度，必须与投标文件中项目经理一致，如确有原因需调换的，必须及时向甲方书面汇报，取得甲方同意后进行调换。
9、 执行月度考核，考核标准参照省市区相关标准和考核细则，如在区级考核中评分连续两次低于85分；或在市级考核中采购包小区平均成绩累计2次排名低于前三名的；或位列全省平均成绩以下的，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不予支付当年运营费用。
10、 服务期满后，相关分类设施设备按照折旧年限，由甲方、乙方及下一中标方三方确认后实行移交。乙方需提前提交移交方案供甲方审核。
11、 中标单位的数据监控、分类垃圾房、分拣中心必须满足招标方的参数要求，并征得招标方同意。
12、 凡投标文件中提供的相关材料必须真实有效，不得作假。一经发现作假，取消其本次投标资格。
九、项目报价要求
1、本项目反对不正当竞争（恶意低价或哄抬高价）。投标人需提供报价明细表和收支预算分析表，并配合收运方案说明经费计算的合理性。如投标报价明显低于成本，而投标人又不能作出合理说明及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其投标将被拒绝。
2、投标人在包1、包2作业人数安排不得低于采购人的最低人数要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购人不会就作业人数增补而增加合同总额。
3.由于工程施工、各类活动、突击迎检、节假日期间等因素导致的费用，不论这些因素是可预测或不可预测的，均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除采购人要求外，不作调整。
4、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中标人需严格遵守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就安全生产和职业道德加强对所有工作人员的教育，合同期中发生的一切事故、纠纷由中标人承担，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5、用水、用电：本项目分类亭、分类房等相关设施设备的接水、接电由中标单位自行设置并承担全部费用。中标单位对分类设施的用水、用电承担管理责任，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任何安全问题，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
6、分拣中心相关费用：本项目的分拣中心由中标单位自行建设，相关设备采购及一切产生的水电、办公经费等由中标单位承担。中标单位对分拣中心承担安全管理责任，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任何安全问题，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该项费用需在报价中体现，所有费用应提供相应计算式。
7、数据监控的购买、安装、数据存储以及后期维护费用均由中标单位按要求安装使用并承担费用。
8、投标单位要充分考虑分类垃圾设施在使用过程中的损耗率，并在报价中体现。
9、根据苏财购〔2025〕62号《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相关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对采购需求中的各项内容按照有关规定和市场行业标准进行测算，如出现异常低价，将根据文件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
10、投标人应作出承诺：已充分考虑各风险因素（包括市场波动、政府规费、工资保险政策性上调、材料设备调整、分类设施技术改造或更新等），并在报价中有所体现，如造成费用增减，投标总价不作调整。
十、商务要求
1、服务周期：包1、包2均为三年（合同一年一签）,次年合同在前一年度履约良好的情况下续签下一年度的合同。
2、项目资金结算：中标人的作业经费按月结算，其中每月作业经费的60%作为正常运作经费直接支付给中标人，剩余40%为考核经费，按《江苏省垃圾分类小区评价标准（修订版）》规定发生扣款后再支付给中标人。当月作业经费需在次月15日前支付给中标人。
3、项目进场时间：中标人中标后，最迟于合同签订生效后7天内进场，未能在规定时间内进场作业的，采购人有权终止承包合同。
4、项目分包及转让：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如实完成中标项目的服务。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本项目，也不得将本项目肢解后向他人分包，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承包合同。
十一、验收标准
供应商按照本招标文件中所含的采购需求和指标，并以用户的实际需求为唯一标准进行验收。包括项目总体实施效果是否完备、正确、满足用户的需求，是否达到预期；验收不合格或不符合质量要求，供应商除无条件退货、返工外，还应承担采购人的一切损失。
十二、其他要求
报价应包含完成本服务项目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中标人需严格遵守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镇江市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管理规定、镇江市最低工资标准等相关法律法规，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国家强制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资金以及供应商认为需要的其他费用等。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合同期中发生的一切事故、纠纷由中标人承担，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